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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排水原始数据经过清洗、转换、映射等加工整理整合后形成的规范化数据库，是供排水数据库进 

行数据保存、组织和管理的最基本单元。

3.3

第三范式（3NF)

每个非关键字列都独立于其他非关键字列，并依赖于关键字，第三范式指数据库中不能存在传递函 

数依赖关系。

3.4

数据集

由相关数据组成的可标识集合，可以是逻辑上或物理上的数据库，也可以是一个文件（如文本文件、 

图像、视频等）或文件集合。

3.5

编码体系

元数据修饰的一种方式，用来规定元素取值范围或取值意义的受控词表或规范名称。供排水数据库 

编码体系包含了对关系数据库相同元素值的表达规范，相同类型文件型数据集存储格式，组织方式等的 

规定。

3.6

索引库

按照供排水子库数据索引的需求，通过抽取和转换相关供排水子库中的有关数据形成的数据库。索 

引库中除包含用于供排水子库检索和概要显示的字段外，还必须包含一个指针字段，用于存储相关数据 

的访问地址。

3.7

元数据

描述数据的数据，主要是描述数据属性的信息，用来支持如指示存储位置、历史数据、资源查找、 

文件记录等功能。

3.8

数据交换

指为了满足不同信息系统之间数据资源的共享需要，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技术，实现不同 

信息系统之间数据资源共享的过程。

3.9

编码

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也称为计算机编程语言的代码简称编码。用预先规 

定的方法将文字、数字或其它对象编成数码，或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3%E9%94%AE%E5%A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B%AC%E7%AB%8B/325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0%E9%80%92%E5%87%BD%E6%95%B0%E4%BE%9D%E8%B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0%E9%80%92%E5%87%BD%E6%95%B0%E4%BE%9D%E8%B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9E%E6%80%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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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E-R图

也称实体-联系图，提供了表示实体类型、属性和联系的方法，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概念模型。 

3.11

web service

一个平台独立的，低耦合的，自包含的、基于可编程的web的应用程序。 

3.12

数据源

数据源是提供某种所需要数据的器件或原始媒体。

4  供排水数据库基本要求

4.1  供排水企业应根据系统建设规模和业务需求选择安全、稳定和高效的数据库系统。

4.2  应根据供排水数据资源的内容特征及数据资源之间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内容框架和数据模型，构 

建若干供排水子库，并将数据资源进行分类保存和管理。

4.3  应根据供排水子库的内容特征，提出合理的数据分类目录，并将各供排水子库归入相应的类目。

4.4  供排水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对象设计与定义、数据分类、数据存储、数据表示应遵循完整性、一致 

性、准确性、实用性、规范化原则。

4.5  供排水数据库应达到第三范式（3NF)要求。

5  供排水数据库建设

5.1  供排水数据库设计

5.1.1  供排水数据库设计原则

5.1.1.1  数据的一致性与标准性

数据库的设计应结合已建立系统的数据，并能与其他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数据库的设计除遵循 

数据库设计的软件行业标准外，还应遵循国家、地方标准及行业的习惯性事实标准，以方便数据交流及 

功能的实行。

5.1.1.2  数据的实用性与完整性

数据库设计应按照系统规模和实际需求，遵循“先进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原则，保证数据的实用性； 

数据库设计中数据的完整性应通过约束条件来控制，约束条件可检验进入数据库中的数据值，约束条件 

可防止重复或冗余的数据进入数据库，约束条件可保证新建或修改后的数据能够遵循所定义的业务知 

识。

5.1.1.3  数据的独立性和可扩性

5.1.1.1
5.1.1.2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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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数据应独立于应用程序，数据库的设计及其结构的变化不影响应用程序；数据库设计应具 

有扩展性能，系统增加新的应用或新的需求时，不得引起整个数据库结构的变动。

5.1.1.4  数据的安全性

数据库设计应具备一个合理和有效的备份和恢复策略以及具备合理的对数据库访问的授权设计，避 

免数据的非法访问，保证数据库的安全性。

5.1.1.5  数据分级管理机制

根据系统访问角色，应将用户分成领导决策分析用户、系统管理用户、运行浏览用户和运行调度用 

户等几个角色，分别赋予角色访问数据的权限和使用系统功能的权限，严格控制角色登录，实现数据的 

分级管理。

5.1.1.6  数据的兼容性

数据库设计应结合数据采集、数据入库、数据应用，以便于在空间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设施及相关属 

性的设计，空间数据格式设计应与模型所需数据结合，利于模型数据直接使用空间及设施的相关数据。

5.1.2  供排水数据库设计流程 

5.1.2.1  需求分析

应对供排水系统数据及需求有明确和充分的了解；得到数据字典描述的数据需求和数据流图描述的 

处理需求；调查、收集与分析用户在数据管理中的信息要求、处理要求、安全性与完整性要求。

5.1.2.2  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可采用E-R模型进行，用E-R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模型。针对各 

个业务系统进行局部数据视图设计，然后进行局部数据视图集成，进行整体数据视图的设计。在整体设 

计中找到最大的共享数据集，同时对这些共享数据进行语义上的描述(数据产生的业务系统、数据使用 

的业务系统等)。

5.1.2.3  逻辑设计

应将概念结构转换为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所支持的数据模型，并对其进行优化。将E-R图转换为 

关系模型。

5.1.2.4  物理设计

根据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处理要求，为逻辑设计阶段形成的逻辑模型选取一个合适的物理结构，进行 

存储安排、设计索引、行程数据库内的模式。

5.1.3  供排水数据库结构设计规则

5.1.3.1  对程序流程有关的状态信息使用域应进行限制和定义，不允许用户修改定义。

5.1.3.2  用户可修改的状态列表信息用数据表来定义，一经创建后，用户只可修改名称，不能修改代 

码，修改后的名称与原名称应代表相同的意义。

5.1.3.3  用户采用列表录入的文字信息，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信息”表中定义，用户可任意创建和修 

改。用此种方法录入的信息，录入的信息与选择列表不存在约束关系，列表只是作为文字录入的一种辅 

助手段。

5.1.1.4
5.1.1.5
5.1.1.6
5.1.2.1
5.1.2.2
5.1.2.3
5.1.2.4
5.1.3.1
5.1.3.2
5.1.3.3


DB33/T 2052—2017

5

5.1.3.4  辅助编码表应至少有两列，即代码和名称，在名称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可不使用代码。

5.1.3.5  记录业务数据的表中应设有“录入员”和“录入日期”列，由系统自动记录。

5.1.3.6  记录业务数据的表中，根据需要设置“过程”和“状态”列，“过程”列用一位数字或字符 

记录；‘状态’列用一位数字或字符记录。所有表的‘过程’状态的改变日期和操作人由一单独表来记 

录，表中记录状态改变的表标识记录标识操作人和操作日期。

5.1.3.7  基本编码表中应设置“编码”“缩语”“名称”，“编码”作为主键与其它表的外键形成对 

应关系，完成基于主键—外键的完整性约束。

5.1.3.8  记录录入单据的表中设置“自动单据号”，由一字符开始以区分单据类型，后跟一数字序列 

表示序号。“自动单据号”由系统自动生成，作为主表的主键，不允许用户修改，并作为连接主表和明 

细表的外键。

5.1.3.9  明细表中应设置序号列，用于同一单据中排列各行的序号。

5.1.3.10  用于记录业务数据的数据表与用于报表的数据表应分别存于不同的数据库中，分别命名为

“业务数据库”和“决策数据库”。“业务数据库”独立于“决策数据库”进行设计，“决策数据库” 

中的数据来源于“业务数据库”。

5.1.3.11  对于主表、明细表结构，设计对应的视图将两表连接用于查询。

5.1.3.12  禁止直接用编码或名称列表作为固定的过滤条件对数据进行查询。应将包含此过滤条件的查 

询做成特定的视图；或在编码表中加入一属性字段用于分类。

5.1.3.13  对于业务数据表应设定一个“存档标记列”，对于新增行或修改行设置该标志，以便将业务 

数据库中的数据向决策数据库复制时用以选择需更新的数据。当采用数据库复制技术时，也应设定此标 

志，以备用。此标志的设置可以由应用程序或触发器来执行。

5.1.3.14  决策数据库中应复制基本编码表和辅助编码表，以保持决策数据库数据的完整性。

5.1.3.15  实体应同时采取多种分类方法，一个实体有多于一种的分类方法，或实体中的每个实例所属 

的类的数量是不定的，这时实体表和分类表之间的关联应是多对多的，即一个实体属于一个分类而同时 

也属于其它的分类；对于具有可多选分类标志的表，与分类名称列表之间存在多对多的关系，应按多对 

多的关系来处理。

5.1.3.16   一个业务表（或主表+明细表）依赖另外一个业务表的数据，或在流程上一个业务表根据另 

一个业务表生成，则该业务表中应有一字段记录另一业务表对应记录的标识； 一个业务流程应作为一 

个事务，并保证这一事务的完整性；事务应有一个标识，在这个事务进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数据都应 

打上事务标识作为标记，可以“回滚”整个事务，或“回滚”（从后向前）到事务进行的某一点上再继 

续进行直到完成事务。

5.1.3.17  业务数据表往往关联许多的基本信息表，这些基本信息表中有时含有一些分类字段，而业务 

数据表的分类统计需引用这些字段；分类字段的内容会改变，而这种不能改变影响业务数据的统计结果， 

则在这些业务数据表中应包含这些分类字段，用以记录业务发生时该字段的内容。

5.1.3.18  类别和状态的多选分为必选（1..n）和可选（0..n），必选在设计时应有说明，在程序实现 

中有控制和检查；两个可选的类别或状态表可以合并为一个表，再与引用此表的主表形成多对多的关系。

5.2  供排水数据库命名规则

5.2.1  前缀命名规则

5.2.1.1  表和视图命名规则如下：

a)  系统信息表：TS_；

b)  基本编码表：TB_；

c)  决策数据表：TD+业务模块缩写_；

5.1.3.4
5.1.3.5
5.1.3.6
5.1.3.7
5.1.3.8
5.1.3.9
5.1.3.10
5.1.3.11
5.1.3.12
5.1.3.13
5.1.3.14
5.1.3.15
5.1.3.16
5.1.3.17
5.1.3.18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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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应保持数据库中数据项编码相对稳定。数据库中的数据结构是根据数据项之间的ER模型（实 

体-关系模型）通过软件实现的，数据库建设应将频繁变动的内容放到元数据中去解决；数据库综合集 

成过程中，统一重新编码的范围仅限于数据项，现有数据库的ER结构应保持固定，进行统一编码后便于 

进行数据库集成。

5.3.1.4  应保持简化与统一相结合，并具有可扩充性。空间数据的编码应考虑供排水行业已经建立的 

编码标准，并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数据的编码应制定出合理、有效、有用的编码方案。

5.3.2  语法规则

5.3.2.1  存储过程的In、out参数应按类别分开书写，不应交叉。

5.3.2.2  存储过程中变量的声明应集中在is和begin关键字之间申明。

5.3.2.3  应使用相关表字段类型来定义相关的变量，并删除无用的变量与参数。

5.3.2.4  存储过程中存在多分支时，若有事务控制，应确保各分支均有事务结束处理，且发生异常时， 

必须在异常处理机制中进行异常捕获。

5.4  供排水数据库环境配置原则

5.4.1  生产、开发环境应分离。

5.4.2  生产、开发职责应分离。

5.4.3  一个生产应用应对应一个开发环境。

5.4.4  一个业务方向应配置一套生产库集群，不同业务方向数据交互应通过中间平台实现，不得直接 

使用数据库链接访问。

5.4.5  测试环境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部署。

5.5  供排水数据库账户管理

5.5.1  基本原则

5.5.1.1  数据库账户及其权限应依据最小授权原则设置，不同用途的账户应分设，并应对授权的再次 

传播进行控制。

5.5.1.2  每个连接到数据库中进行操作的个人或应用系统都必须有独立的数据库账户，达到数据库操 

作的可追溯性。

5.5.1.3  不同的数据库管理员应依据职责对不同的表数据进行权限划分，不得互相操作。

5.5.1.4  数据库账户应具有唯一性，禁止不同的数据库使用相同的账户与口令，禁止生产库和测试库 

使用同一组账户与口令。

5.5.1.5  上线应用系统不得使用数据库默认账户，应把默认账户设定为口令到期和被锁定。封锁主机 

操作系统对数据库账户的直接访问权限。

5.5.1.6  在日常巡检中应及时删除多余、过期的账户和清理权限过大的账户。

5.5.1.7  应对数据库账户授权分配情况进行书面记录。

5.5.1.8  应开启数据库审计功能，记录账户操作情况，包括记录应用系统用户、数据库账户操作时间 

和事项等。

5.5.2  密码控制

5.5.2.1  数据库账户密码应为无意义的字符组，长度至少为十位，并包含大写字符、小写字符、数字 

和特殊符号。

5.3.1.3
5.3.1.4
5.3.2.1
5.3.2.2
5.3.2.3
5.3.2.4
5.5.1.1
5.5.1.2
5.5.1.3
5.5.1.4
5.5.1.5
5.5.1.6
5.5.1.7
5.5.1.8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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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76052021133010144

https://d.book118.com/676052021133010144

